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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黑 第 8 部分：加热减量的测定 

警告——使用本部分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。本部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。使用者有责任

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，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。 

1 范围 

GB/T 3780的本部分规定了A法（重力对流干燥箱法）、B法（水分天平法）、C法（红外线照射法）

测定炭黑加热减量的方法，其中A法为仲裁法，B法、C法为中控分析法。 

本部分适用于橡胶用炭黑、乙炔炭黑和色素炭黑。
1]
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/T 3780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
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

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。 

GB   3778   橡胶用炭黑 

GB/T 3782   乙炔炭黑 

GB/T 7044   色素炭黑 

GB/T 8170   数值修约规则 

3 原理（A 法——重力对流干燥箱法） 

称量在125 ℃干燥箱中加热前后的试样质量，质量差与加热前试样质量的比值，即为该试样的加热

减量。 

4 仪器 

4.1 恒温干燥箱，重力对流型，温度可以控制在（125±1）℃。 

4.2 称量瓶，矮型，高 30 ㎜，直径 60 ㎜，配有磨口玻璃盖。 

注：当试验需要较多样品时，可以使用敞口容器，并保证在加热过程中样品厚度不超过10 ㎜。 

4.3 分析天平，精度为 0.1 mg。 

4.4 干燥器，装有有效干燥剂。 

5 采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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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不同类型炭黑分别按 GB 3778、GB/T 3782、或 GB/T 7044 的规定进行采样。 

5.2 采集的样品需置于密闭的样品容器中，并使样品在试验之前达到室温。 

6 分析步骤 

6.1 用双份试样进行测试。 

6.2 把称量瓶（4.2）和盖放在 125 ℃干燥箱（4.1）中，打开瓶盖干燥 30 min。然后将称量瓶和盖移

入干燥器（4.4）中，冷却至室温。称取瓶和盖的质量（m0），精确至 0.1 mg。 

 

1]  ISO 1126 无乙炔炭黑和色素炭黑 

2]  ISO 1126 无此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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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将约 2 g的炭黑试样平铺在称量瓶底部，加盖称量（m1），精确至 0.1 mg。 

注：乙炔炭黑或粉状炭黑称取约1 g试样。 

6.4 将称量瓶、试样和盖放入干燥箱，打开盖，于 125℃干燥 1 h。 

6.5 盖好称量瓶盖转移至干燥器内，移开盖冷却至室温，盖好盖子重新称量（m2），精确至 0.1 mg。 

注：称量瓶从恒温箱或干燥器中放入和取出时应盖好瓶盖，以免由于空气流动使炭黑损失。 

7 结果计算 

7.1 加热减量以质量分数（H）计，数值以 % 表示，按下列公式（1）计算： 

 

m1- m2 
H= 

m1- m0 
×100         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）

式中： 

m0 ————称量瓶和盖的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m1 ————加热前称量瓶、盖和试样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m2 ————加热后称量瓶、盖和试样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 

7.2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，取其平均值，然后按报告要求或根据 GB 3778、GB/T 3872、GB/T 7044

中的规定，用 GB/T 8170 进行数值修约。 

8 精密度 

8.1 重复性——两次测试结果之差不超过其平均值的 12.85%； 

8.2 再现性——两次测试结果之差不超过其平均值的 13.37%。 

9 原理（B 法 ——水分天平法） 

将一定量试样置于水分天平内，于125 ℃下加热，试样质量的变化通过水分天平显示器显示，然后

通过计算得到加热减量。 

10 仪器 

10.1 水分天平，精度为 1 mg，并有一个间接加热源。 

11 采样1] 

11.1 不同类型炭黑分别按 GB 3778、GB/T 3782 和 GB/T 7044 的规定进行采样。 

11.2 采集的样品需置于一个密闭的样品容器中，并使样品在试验前达到室温。 

12 分析步骤 

12.1 按仪器说明书安装水分天平，设置温度为 125 ℃。 

注：在设定所需温度之后，应将空称量盘加热30 min并冷却到室温后，方可进行试样测定。 

12.2 放置约 10 g的炭黑样品均匀地平铺在水分天平的称盘上，并称质量（m3），精确至 1 mg。 

注：乙炔炭黑或粉状炭黑称取约2 g试样。 

12.3 轻轻地闭合水分天平上盖，并启动仪器开始加热样品。 

12.4 在这样的干燥条件下，持续干燥一段时间后，如 30 s内水分天平显示器所显示的质量变化小于 1 

mg，则认为试样已经干燥了，停止加热并记录显示器上质量的数值（m4）。 

 

 

1]  ISO 1126 无此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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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结果计算 

13.1 炭黑加热减量以质量分数（H）计，数值以 % 表示，，按下列公式（2）计算： 

 

m3-m4 
H= 

m3 
×100           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2）

式中： 

m3 ————加热前试样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g）； 

m4 ————加热后试样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（g）。 

13.2 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，然后按报告要求或根据 GB 3778、GB/T 3782、GB/T 7044 中的规定，用

GB/T 8170 进行数值修约。 

14 原理（C 法 ——红外线照射法） 

用红外线水分仪中的红外线灯照射炭黑样品，使样品加热，加热过程中损失的量即为加热减量。 

15 采样
1]
 

15.1 不同类型炭黑分别按 GB 3778、GB/T 3782 和 GB/T 7044 的规定进行采样。 

15.2 采集的样品需置于一个密闭的样品容器中，并使样品在试验前达到室温。 

16 仪器 

16.1 红外线水分仪，精度 1 mg。图 1 为红外线水分仪的示意图。 

注：红外线水分仪分为：调节距离型（具有185 W红外线灯）和调节电压型（具有250 W红外线灯）。这两种类型仪

器都要配有一台分析天平。原则上，所使用的仪器应可容纳10 g的容量，但只要能达到要求准确度的其它容量

的仪器也可以使用。当使用新购买的仪器时，应检查仪器的校准刻度，并详细标明有效使用期限。 

17 分析步骤 

17.1 用双份试样进行测试。 

17.2 按照仪器说明书安装红外线水分仪，设置温度为 125 ℃。 

17.3 取约 10 g 试样，均匀地平铺在红外线水分仪的样品盘上，精准至 1 mg。 

注：乙炔炭黑或粉状炭黑称取约2 g试样。 

17.4 将样品盘放置在红外线水分仪 185 W 红外线灯下，使样品盘的上部边缘距灯表面中心的距离为

75 mm±2 mm。 

17.5 启动仪器。用红外线照射样品。 

17.6 照射一段时间后，当数字显示器所显示的读数每分钟下降≤0.05 %，则再过 2 min 记录数字显示

器上的读数，这个数就是加热减量，以百分数表示。 

18 结果计算 

18.1 炭黑加热减量以数字显示器所显示的数值表示。 

18.2 取平均值，然后按报告要求或根据 GB 3778、GB/T 3782、GB/T 7044 中的规定，用 GB/T 8170

进行数值修约。 

19 精密度 

两次测定结果之差不超过平均值的11.71 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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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]  ISO 1126 无此规定 

单位为毫米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图中： 

1——红外线灯罩； 

2——红外线灯（￠100 mm×137 mm 高）； 

3——样品盘； 

4——数字显示器； 

5——把手； 

6——红外线水分仪。 

图1  红外线水分仪示意图 

20 试验报告 

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
a） 试样的标识和编号； 

b） 本试验依据的标准编号； 

c） 试样的质量； 

d） 使用的方法（A 法、B 法或 C 法）； 

e） 试验结果（均值或中位数、测试次数）； 

f） 所有试样步骤与基本步骤的差异； 

g） 在试验中观察到的异常现象； 

h） 试验日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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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本部分章条编号与 ISO 1126：2006 章条编号对照 

表A.1 给出了本部分章条编号与ISO 1126：2006 章条编号一览表。 

表 A.1 本部分章条编号与 ISO 1126：2006 章条对照 

本部分章条编号 对应的国际标准章条编号 

1 1  

--- 1 的第 2 段 

2 --- 

3 2、2.1  

4 2.2 

4.1 2.2.1 的部分内容 

4.2 2.2.2 

4.3 2.2.3 

4.4 2.2.4 

5 --- 

5.1 --- 

5.2 2.3.1.1 

6 2.3 

--- 2.3.1 

6.1 --- 

6.2 2.3.2.1 

6.3 2.3.2.2 

6.3 注 --- 

6.4 2.3.2.3 

6.5 2.3.2.4 

6.5 注 2.3.1.2 

7.1 2.4 

7.2 --- 

8 6.2 部分内容 

9 3、3.1 

10 3.2 

10.1 3.2.1 

11 --- 

12 3.3 

12.1 3.3.1 

12.1 注 --- 

12.2 3.3.2 

12.2 注 --- 

12.3 3.3.3 

12.4 3.3.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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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A.1（续） 

13、13.1 3.4 

13.2 --- 

14 4、4.1 

15 --- 

16 4.2 

16.1 4.2.1 

17 4.3 

17.1 --- 

17.2 4.3.1 

17.3 4.3.2 

17.3 注 --- 

17.4 4.3.4 

17.5 4.3.3 

17.6 4.3.5 

18 --- 

19 6.3 部分内容 

20 7 

附录 A 5 

附录 B --- 

附录 C 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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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本标准与 ISO 1126：2006 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

表 B.1 给出了本标准与 ISO 1126：2006 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

表 B.1 本标准与 ISO 1126：2006 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

本标准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

封面 对标准名称进行了修改。 根据统一标准名称的要求。

前言 删除ISO前言，增加本标准前言。 
因国际标准前言不适合我国

国家标准格式要求。 

警告 增加 标准的统一格式。 

1 
扩大了适用范围，适用于乙炔炭黑、色素炭

黑，同时删除了ISO 1126：2006中1的第2段 
按标准要求。 

- 
将ISO 1126：2006中方法1、方法2、方法3，

分别更名为本部分的A法、B法、C法。 
习惯表述。 

2 增加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 标准的格式要求。 

4.1 
删除ISO 1126：2006的2.2.1对烘箱的要求

“温度均匀性为±5 ℃”。  
以适合我国国情。 

- 删除ISO 1126：2006的3.2.1 
因所包含的内容已编辑到其

他条款中。 

5、11、15 增加 “采样”。 增加可操作性。。 

6.3注、12.2注、

17.3注 
增加“乙炔炭黑或粉状炭黑称取约2 g左右”。

本部分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

围。 

7.2、13.2、18 增加计算测试结果的取值方法。  为了结果取值的规范化。 

9～13、14～19 
B法与C法作为中控分析用，不作为炭黑质量

的鉴定。 

经试验验证，B法与C法的测

定结果均偏高于A法，但B法与C

法操作快捷、简便，有利于炭黑

生产的中间控制。 

10.1 

将ISO 1126：2006的3.2.1水分天平的精度

由0.1 mg修改为1 mg，测定时的称量精度修改为

精确到1 mg。 

适合我国国情。 

12.1 
将ISO 1126：2006的3.3.1规定的温度“不

高于125℃”，修改为“设置温度为125 ℃”。 
为了标准的严谨性。 

12.1注 B法步骤中增加了注内容。 增加可操作性。 

12.2 
将ISO 1126：2006的3.3.2所规定的“称取

大约2 g的量”修改为“约10 g”。 

为了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

性。 

13.1 
将ISO 1126：2006中3.4公式的A、B分别修

改为m3、m4。 
质量一般以m表示。 

17.1 增加“用双份试样进行测试”。 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。 

17.3 
将ISO 1126：2006中4.3.2所规定的“称取

大约5 g的量”修改为“约10 g” 。 
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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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B.1（续） 

17.3 
将ISO 1126：2006中C法4.3.2称样量精确至

0.01 g，修改为1 mg。 
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。 

- 

删除了ISO 1126：2006中第6章对精密度和

偏差的具体描述，只保留了精密度的规定，同时

增加了数值修约的规定。 

使标准更加简洁、明了、适

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GB/T 3780.8—2008 

9 

 

附录 C 

 （资料性附录） 

表 C.1  B 法与 C 法的比较 

 B 法 C 法 

仪器 水分天平 红外线水分仪 

称量精度 1 mg 1 mg 

测量方法 间接加热 

直接加热 

调节距离型 

调节电压型 

测量温度 125 ℃ — 

样品质量 大约 10 g 大约 10 g 

样品干燥的判定 

  在干燥的条件下，干燥超过 30 s，样品质量减少不

超过 1 mg，则认为样品干燥了，加热减量以质量的百

分数表示，精确至 0.1 %。 

照红外线射一段时间后，当数字

显示器所显示的读数每分钟下降

≤0.05 %，则再过 2 min 记录数字

显示器上的读数，这个数就是加热

减量。以百分数表示。 

计算结果 
m3-m4

H=
m3 

×100

 

自动报出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